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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內容 

提案名稱 

(20字以內) 
申請台電外電程序簡化方案 

摘要說明 

(50字以內)  

為避免公共設施申請用電需求延宕，造成設施完工卻無電可用情況，產生

民眾使用公共設施之安全性顧慮，建議簡化公務設施用電申請程序。 

提案內容 

(約 6 百～1

千 5百字，

可 分 項

次、分段落

撰寫；內容

若參考國

內、外案

例、書籍文

獻、網站資

料等，應敘

明引用出

處。) 

1.問題描述： 

本市公共設施（如號誌及候車設施等）申請用電至實際送電時程甚長（約

1～2年），造成民眾申訴不斷。 

 

 

2.具體創新作為： 

(1) 請工務局放寬公共設施之用電道路挖掘許可申請。 

(2) 台電設立單一窗口統一處理公共用電需求。 

(3) 請台電簡化設計、施工流程。 

3.經費來源：(公務預算、基金、民間或財務自償性等。)  

無 

 

4.預期效益：(例如：人力、物力、經費之節省或行政效能、經濟效益之提

升等，以量化為佳。) 

(1)可縮短公共設施送電申請時程，增進公共設施安全性及便利性。 

(2)可降低民眾頻繁申訴情形，減少申訴案件處理人力。 

 

5.可能的風險或限制： 

(1)道路禁挖造成無法施工 

(2)道路重複挖掘造成交通壅塞 

 
 

 


